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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被盗后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
，

死
者亲属向谁索赔

？

肇事者
（

盗车者
）

逃逸
；

车主
认为车辆被盗

，

自己失去了对该车的支配权
，

在事故中并无过错
，

不应承担责任
。

最近
，

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就该案
作出判决后

，

各种争议纷至沓来
。

寻找车主一波三折
陈正贵

，

常州市新北区农民
。

2008

年
12

月
，

他家因旧房拆迁获得新
安置房后开始装修

。

当年
12

月
26

日中午
，

陈
正贵去市场购买材料

，

其驾驶电动车与一辆
号牌为苏

D05926

的白色轿车相撞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驾驶员弃车逃逸
。

民警赶到现场将陈正贵送往医院抢救
，

但其不治死亡
。

交巡警部门对事故作出责任认定
：“

交通
肇事逃逸人负主要责任

，

陈正贵负次要责
任

。 ”

由于司机逃逸
，

警方决定依照车牌号
，

对
交通肇事逃逸人实施抓捕

。

然而
，

当警方依法
传讯苏

D05926

号车主时
，

其一脸茫然
，

并找
出证人证明事发时自己所驾车辆停放在车库
中

。

办案人员分析肇事车辆可能是套牌车
。

之后
，

警方依据车辆发动机出厂编号
，

查
出该车辆的真正号牌为苏

DS8250

，

车主是居
住在常州市的周伟峰

。

交警找到周伟峰进行调查
，

他听后不但
没有丝毫惊慌

，

反而为车辆有了着落而喜出
望外

。

2008

年
12

月
11

日深夜
，

周伟峰停放
在小区的车辆被盗

，

他向当地派出所报案
，

公
安机关为其出具了失窃证明

。

周伟峰随交警察看自己的失窃车辆
，

发
现车牌号被更换

，

颜色也由原来的黑色更改
成白色

。

周伟峰向警方出示自己的购车发票
、

行
使证

、

公安机关出具的失窃证明等手续
，

欲将
车辆取回

。

交警以案件正在侦查为由
，

决定将
车辆暂扣

。

半年之后
，

交警将车辆返还
。

遗属诉讼索赔
事发后陈正贵妻子顾秉英认为

，

交警找
到了肇事车辆车主周伟峰

，

其应承担赔偿责
任

。

周伟峰认为
，

自己虽是车主
，

但车辆被他
人盗取肇事

，

他和死者均属受害人
，

其亲属应
向盗车人

、

肇事逃逸者索赔
。

“

你的车辆不是投保了吗
，

保险公司能否
先理赔

？ ”

顾秉英向周伟峰提出要求
。

周伟峰表示
，

2008

年下半年
，

其所在公
司倒闭

，

周伟峰下岗后准备将车辆卖掉
。

2008

年
11

月
7

日
，

车辆
“

交强险
”

已到期
，

但周伟
峰认为车辆停在小区不上路行使

，

于是没有
购买

。

2009

年
5

月
21

日
，

顾秉英和女儿将周

伟峰诉至常州市新北区法院
，

要求被告在应
投保的

“

交强险
”

最低限额范围赔偿原告死亡
赔偿金

11

万元
。

2009

年
6

月
24

日
，

法院公开审理此案
。

原告代理人认为
，

投保
“

交强险
”

是机动
车所有人或者管理者的法定义务

，

由于被告
没有履行义务

，

使得交通事故受害人丧失了
请求保险公司在

“

交强险
”

限额范围承担赔偿
责任的权利

，

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权利的丧
失

，

应承担赔偿责任
。

被告周伟峰认为
：

自己的车辆在被盗期
间发生车祸

，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
1999

年
6

月
18

日公布的
《

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
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

》

的司法
解释

：“

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
，

造成被害
人物质损失的

，

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
偿责任

，

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
赔偿责任

。 ”

该解释表明
，

当被盗车辆造成交
通事故后

，

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应承担
赔偿责任

，

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只能依法向肇
事者请求赔偿

。

原告代理人认为
：

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制
定时

，

我国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和
《

机动车交通
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
》

尚未实施
。

2006

年
3

月
21

日公布的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
险条例

》

第
2

条明确规定
：“

机动车的所有人
或者管理人

，

应当依照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的
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

”；

第
19

条规定
：“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
合同期满

，

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
”。

本次事故
发生在

2008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肇事车辆
“

交强
险

”

到期时间是当年
11

月
7

日
，

而被盗时间
是

2008

年
12

月
12

日
，

即车辆保险到期时间
在先

，

被盗时间在后
，

被告的行为违反了
《

机
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
》

的规定
，

其
行为具有过错

。

周伟峰表示
：

被告将车辆停在小区准备
作为二手车出售

，

并非故意不买
“

交强险
”。

依
据
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
39

条规定
：“

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
故责任强制保险的

，

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
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

2

倍罚款
……”

而
不是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
16

条第
3

款规定
：“

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
关证实丢失的

，

可以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任强制保险合同

，

办理退保手续
。”

这说明
，

法
律允许车主放弃对被盗窃车辆承担风险

。

周伟峰还认为
，

盗窃机动车辆本身是一
种违法行为

，

应受到法律制裁
。

被告作为车主
已失去了对该机动车的支配权

，

在这种情况
下发生交通事故

，

还让车辆所有人替代偷盗
者承担赔偿责任

，

不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的公
平原则

。

一审判决车主赔偿
11

万元

日前
，

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
。

法院认为
：

公民生命权受法律保护
，

原告
作为死者近亲属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

。

虽然有规定机动车辆被盗后发生交通事
故致人损害

，

应由肇事人承担赔偿责任
，

被盗
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但此案原告
主张的是被告在车辆

“

交强险
”

到期后未再续
保

，

要求其在
“

交强险
”

限额范围承担赔偿责
任

。

此案被告虽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关
，

但
交纳

“

交强险
”

是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履行的法
定义务

，

被告在
“

交强险
”

到期后理应及时续
保

，

但未能续保
，

其行为具有过错
。

被告该过
错导致被害人丧失了要求保险公司在理赔范
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

，

故法院判决被告
应替代保险公司在

“

交强险
”

责任限额内对原
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

，

判决赔偿二原告死
亡赔偿金

11

万元
。

周伟峰不服一审判决
，

向常州市中级法
院提起上诉

,

二审尚未作出判决
。

各种观点
法院的一审判决披露后

，

引起各界争议
：

观点一
：

车主车辆被盗已经报警并得到
公安机关确认

，

是否还应继续购买
“

交强险
”？

如果小偷将被盗车辆开个十几年
，

难道车主
还要替盗贼交上十数年保险不成

？

照这样推
理

，

每家每户都要把家里的菜刀保管好
，

不然
一旦被盗用杀人

，“

刀主
”

还要承担相关责任
？

观点二
：

从法律上理解
，

车辆被盗不等同
于车辆灭失

。

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
、

使用
、

收
益

、

处分四种权利
。

车辆虽然被盗
，

但车主并
没有丧失对车辆的所有权

，

只是失去了对车
辆的占有

、

使用等权利
。“

交强险
”

是国家对机
动车实施的强制性保险规定

，

车辆所有人必
须无条件投保

。

观点三
：

南京大学民法学专家认为
：

之所
以出现这一现象

，

主要是由于我国交通事故
救助制度缺失造成

。

我国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第
75

条规定
，

“

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
的

，

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
费用

；

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
，

未参加机
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
的

，

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
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

，

道路交通事故社会
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
追偿

。 ”
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
24

条规定
：“

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
救助基金

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时
，

道路交通事
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

、

部分或者
全部抢救费用

，

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
，

救助
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
追偿

：

1.

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

；

2.

肇事机动车未参加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

；

3.

机动车
肇事后逃逸的

。 ”

该
《

条例
》

还规定
，

救助基金
的来源包括从

“

交强险
”

保费收入中按一定

比例提取
。

然而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已经实施多年
，

很多地方关于交通事故救助金的具体办法迟
迟没有出台

。

从全国情况来看
，

除
《

道路交通
安全法

》

和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
例

》

对交通事故救助金作了原则性规定外
，

很
少有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实施该制度

。

专家建议
，

全国范围内的地市一级政府
应尽快建立交通事故救助金制度

。

资金来源
可按
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
25

条的原则
，

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强制保险的保费提取一定比例资金

、

对未按
照规定投保的机动车所有人及管理人的罚
款

、

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
责任人追偿的资金

、

救助基金孳息等方法筹
集

。

除此之外
，

政府还可以在每年预算安排
部分资金

，

运用机动车号牌拍卖费用
，

以及
对交通肇事逃逸者的罚款纳入交通事故救
助金

，

开展交通事故救助金社会捐助
，

获得
资金来源

。

法官提醒
：

身份证不要随便借人
，

更不能借别人的冒名使用
。

2009

年
11

月
30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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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盗车辆肇事失主被判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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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
，

江苏海安县法院就一起交通肇
事案件执行完结

，

事故中完全责任方获得
无过错方赔偿款

2.7

万元
。

2008

年
9

月的一天
，

江苏省海安县服
装加工店店主章华驾驶电动车沿

221

省道
快速行驶

，

忽然前方蹿出一只狗
，

章华急忙
躲避

，

但由于车速太快
，

撞上正在等候信号
灯的一辆客车尾部
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客车驾驶员林明立即报
警

，

同时将章华送往医院治疗
。

医生诊断
：

章华颅底骨折
、

右颞部硬膜下血肿
、

面部皮
肤挫伤

、

外伤性癫痫
。

时隔不久
，

海安县交警部门对这起事
故依法作出认定

，

章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
任

，

林明不承担责任
。

章华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
，

花去医疗
费近两万元

。

2009

年
4

月
，

经司法鉴定
，

章华因交通
事故致颅脑外伤

，

遗留听力下降及外伤性
癫痫

，

评定为
8

级
、

10

级伤残
。

出院后
，

章华找到林明
，

请求赔偿部分损失
。

林明认为
：

交警已经作出章华承担全
部责任的事故认定

，

不应赔偿
。

你的车辆缴纳了
“

交强险
”，

能否让保
险公司出面赔偿

？

章华请求林明与保险公
司联系

，

让保险公司在
“

交强险
”

责任限额
内赔偿他部分损失

。

保险公司认为
，

这起事故投保人林明
没有丝毫责任

，

不予赔偿
。

2009

年
5

月
，

章华将保险公司和林明
诉至海安县人民法院

。

庭审中
，

章华承认是他的电动车撞到
林明客车尾部发生车祸

。

其同时认为
，

按照
法律规定

，

保险公司应在
“

交强险
”

责任限

额内承担责任
，

林明亦应对超过保险责任
限额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林明辩称
，

被告是按章行驶
，

而原告章
华不注意遵守交通安全规则

，

导致事故发
生

。

交通事故赔偿实行过错原则
，

交警部门
已认定章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

，

那么车祸
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他自己承担

。

章华认为
，

林明的客车投保金额高达
12

万元
，“

交强险
”

的赔偿原则不是按照交
通事故过错原则而是按照双方损失程度进
行赔偿

。

保险公司认为
，

原告观点不具有法律
依据

，

即使赔偿也不可能是全额
。

此次事故
投保人林明没有任何责任

，

应减轻
“

交强
险

”

范围内的赔偿数额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审理后对此
案作出了一审判决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
身伤亡

、

财产损失的
，

不论机动车有无过错
，

保险公司均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
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

。

机动车与非机
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

，

机动车方无过错时
，

只要非机动车方主观上并非故意
，

机动车一
方乃应依法承担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责任

。

法院同时认为
，

本案原告章华驾驶非
机动车与被告林明驾驶的机动车相撞

，

尽
管章华应负事故全部责任

，

林明对事故无
责任

，

但林明作为机动车一方乃应承担一
定比例限额的赔偿责任

。

在明确法律规定后
，

法院认定被告保
险公司按

“

交强险
”

最高限额
，

赔偿章华
12100

元
，

被告林明对超过保险责任限额
部分按

10%

赔偿章华
15000

元
。

无过错责任
≠

无赔偿责任
———

海安一交通事故全责方获赔数万
唐洪

依法缴纳车辆
“

交强险
”，

不仅是对车主自身财产的保护
，

也是对他人
生命财产的有效保障

，

这是我国为何将
“

交强险
”

作为法定险种确定下来的
立法初衷

。

尽管各界对本案的看法不尽相同
，

但在其争论观点的背后恰恰说明
，

车辆保险是救济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权益的重要渠道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冒名打工受伤四年终获赔偿
11

月
20

日
，

重庆市永川区上游小
学组织了一支

“

文明劝导队
”。

校园何时得安宁
学者建议适时修改

《

保密法
》，

至少
要规定一个应当公开的范围

。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常与保密法
“

打架
”

保险公司未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
进行询问

，

则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
。

投保人身保险必须如实告知

孟亚生

本案被盗车主的妻子指着已经返还给他们的肇事车辆表示
：

我们在整个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行为
，

无任何过错
，

但却要我们赔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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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深圳社保局身陷
“

钓鱼门
”

谁是真正的受害者
？

新华社记者王传真吴俊
上海

“

钓鱼执法
”

事件引发的讨论尚
未平息

，

深圳市社保局又曝出
“

钓鱼事
件

”：

社保局聘请的监督员假扮患者
，

持别
人的医保卡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

“

看病
”，

并对核卡不严的医疗机构作出处罚
。

被罚的医疗机构称
，

监督员用在假
冒医保卡上的照片与本人十分相似

，

明
显是设下圈套引诱医生

“

中招
”。

社保局
“

暗访
”

被称
“

钓鱼
”

深圳市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中
心医生王海廷告诉记者

，

今年
６

月的一
天

，

一名女患者到该中心就诊
。

王海廷核
验了这名女患者的医保卡

，

看到医保卡
上的照片与女患者相符

，

于是给这名女
患者看病并开了药

。

这名女患者看完病之后
，

马上亮明
身份

，

称自己是前来
“

暗访
”

的社保局工
作人员

，

刚才出示的医保卡并非是她本
人的

，

因此该中心存在
“

看病不核卡
”

等
问题

。

一个多月后
，

该中心收到了来自
深圳市社保局的处罚文件

。

记者在深圳市社保局发布的处罚文
件上看到

，

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中
心被暂停

３

个月社会保险定点资格
。

处
罚的原因有三条

，

其中第一条是
“

值班医
生对我局工作人员在暗访调查中

，

持他
人卡到该中心就诊治疗不核卡开治疗
单

，

收费人员不核卡记账
３４.５９

元
。 ”

社保局称
“

暗访
”

是为了看紧公众
“

钱袋子
”

记者在深圳市社保局出示的相关文
件上看到

，

与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
中心一同被处罚的共有

７

家医保定点医
疗机构

，

按照不同程度
，

暂停其
３~１２

个
月社会保险定点资格

。

处罚文件显示
，

其中
４

家被处罚的
定点医疗机构都存在

“

不核卡
”

的问题
，

而且都是社保工作人员通过
“

暗访调查
”

发现的
。

对于医疗机构关于
“

钓鱼
”

的质疑
，

深圳市社保局新闻发言人黄险峰说
，

今
年

５

月
，

深圳市社保局根据网上监控
，

发
现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出现医疗保险记账
费用异常增长的现象

，

于是由深圳市社
保局聘请的社会保险监督员进行调查

，

“

暗访
”

只是其中方式之一
。

据社会保险监督员反映
，

他们并没
有故意引诱医疗机构

“

中招
”。 “

暗访
”

者
确实持他人卡去就诊

，

但只有对那些完
全不履行核卡程序的医疗机构

，“

暗访
”

者才会亮明身份
，

追究其责任
，

不存在
“

钓鱼
”

的动机和利益驱动
。

近年来
，

患者冒用他人医保卡
、

甚至
偷盗他人医保卡就医的现象时有发生

，

深
圳市社保局对定点医疗机构加强监督

，

而
是为了确保医保基金的使用安全

，

帮助公
众看紧

“

钱袋子
”。

谁是
“

钓鱼
”

事件真正的受害人
？

今年
８

月
，

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
务中心被暂停社会保险定点资格后

，

附
近一些年老体弱的居民因为出行不方
便

，

仍然来中心就诊
，

因为不能使用医保
卡

，

这些居民只好自费看病
，

加剧了他们
的经济负担

。

居民谢宏涛说
，“

如果社保局发现定
点医疗机构存在违规行为

，

可以采取其
它的处罚方式

，

而不该采取暂停其社会
保险定点资格的方式

。

因为这样的处罚
方式

“

处罚的不是医疗机构
，

而是在处罚
患者

”。

社保局新闻发言人黄险峰说
，

社保
部门究竟该对定点医疗机构如何监督

，

深圳市也处于探索阶段
。

深圳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张勇博士认
为

，

深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持他人的医
保卡取证

，

这一行为本身不能说是合法
取证

，

不能
“

用一个错误的行为去纠正另
一个错误

”。

社保局工作人员
“

暗访
”

时若
发现医疗机构存在不核卡等问题

，

应该
当场指出并予以纠正

。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
长陆韬说

，“

明察
”

和
“

暗访
”

是管理和监
督的两条重要渠道

，

社保工作人员
“

暗
访

”

取证也在正常范畴
。

但既然此次引发
了争议

，

社保部门应当反思
，

探索更好的
检查方式

。

一些法律专家认为
，“

钓鱼执法
”

和
“

暗中取证
”

的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
规中尚无明确界定

。

深圳市社保部门采
用暗中取证方式来查处违规行为出发点
是好的

，

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这种做
法缺少法律依据

。

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
快完善法律法规

，

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
法和行业监督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

。

观点一
：

如果小偷将被盗车辆开个十几年
，

难道车主还要替盗贼交上十数年保险不成
？

观点二
：“

交强险
”

是国家对机动车实施的强制性保险规定
，

车辆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投保
。

������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
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

》：

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
，

造成被害人物
质损失的

，

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
责任

，

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
赔偿责任

。
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二条
：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
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

，

应当依
照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的规
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

。

第三条
：

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
责任强制保险

，

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
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

、

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
、

财产
损失

，

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
任保险

。

第十六条
：

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
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

，

但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除外

：

(

一
)

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
的

；

(

二
)

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
；

(

三
)

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
失的

。

第十九条
：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
保险合同期满

，

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
，

并提
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

。

法律链接
：


